
陕西省中小企业促进局 陕西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陕西省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陕中企规发〔2018〕108 号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韩城市中小企业局（工信委）、财政

局： 

    为落实省委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五新”战略，创新开

展我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大力推动我省小微企业

发展，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政厅决定面向小微企业发放

服务补贴券，现将《陕西省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陕西省中小企业促进局     陕西省财政厅  

 2018 年 10 月 9 日     

 

 

 



陕西省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以下简称“服务补

贴券”）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服务补贴券是补助小微企业购买相关专业服务

的支付凭证。小微企业通过申领服务补贴券用于抵扣签约服

务机构的部分服务费用。服务补贴券实行记名发放、登记使

用、备案管理，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购买约定的社会化服务事

项，不得转让、流通和挪作他用。 

  第三条 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政厅负责服务补贴券管

理，委托指定的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指定机构”）承担发放、

登记、备案、结算等具体工作。服务补贴券补助资金每年从

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安排。 

 

第二章 服务补贴券补贴对象及服务内容 

 

  第四条 补贴对象：在本省注册登记，连续经营一年以上

（含 1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营规范，诚信守法，符合



国家和我省产业发展方向的小微企业，优先支持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转型升级示范”企业以及“成长梯队”企业。 

    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按照国家工信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的《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 

  第五条 申请签约服务机构一般应填写陕西省中小企业

服务券服务机构备案表，到指定服务机构进行备案。获得“国

家级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平台”称号的机构（有

效期内）可免于备案。签约服务机构按有关规定动态调整。 

  第六条 补贴服务内容 

  （一）培训服务：面向小微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提供的政策法规、经营管理等各类培训服务。 

  （二）市场服务：面向小微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服务，以

及为小微企业拓宽市场渠道、参与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

作提供的各类服务。 

  （三）创业服务：面向初创小微企业提供的创业辅导、

财务税务咨询和代理等各类服务。 

  （四）管理咨询服务：面向小微企业战略规划、精益生

产、品牌培育、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设计、股

权激励、成本风险控制等提供的各类服务。 

  （五）信息化服务:面向小微企业提供的软件定制开发、



信息技术、网络营销推广等服务。 

  （六）融资服务：面向小微企业提供的融资、担保、风

险补偿、信用征集与评价、上市培育、融资信息与辅导、受

托资产管理等服务。 

  （七）技术创新服务：面向小微企业提供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移、工业设计、检验检测、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协

同创新、设备共享和知识产权等公共服务。 

  （八）面向小微企业提供所需的其他服务。 

 

第三章 服务补贴券补贴额度 

 

  第七条 服务补助额度为 2000 元到 20000 元不等，单个

小微企业年度领取服务券总额不超过 2 万元，本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每个项目可使用的服务补贴券金额不超过当年企业与

签约服务机构签约服务合同金额的 50%。 

  第八条 根据实际，服务补贴以年度服务为补贴计算单位

或以单个服务项目为补贴计算单位。 

 

第四章 服务补贴券使用结算规则 

 

  第九条 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政厅联合制发申报服务



补贴券通知，明确当年服务补贴券重点支持的小微企业服务

类别、申报条件等事项。 

  第十条 申领流程 

  （一）有服务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在与签约

机构签订合同的基础上，直接登录陕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www.sxsme.com）在线填写服务补贴券申请。 

  （二）指定机构对小微企业在线填报的信息进行初审，

对符合基本要求的小微企业进行登记备案。 

  （三）服务业务发生后，小微企业凭企业法人社会信用

统一代码证原件、复印件及签定的服务合同，到指定地点领

取服务补贴券。 

  第十一条 签约服务机构凭收取的服务补贴券、服务合同

及企业支付合同款的发票到指定机构申请结算。指定机构收

到各签约服务机构的资料并经审核无误后，报省中小企业促

进局、省财政厅批复。 

  第十二条 对指定机构报送的结算申请报告，省中小企业

促进局、省财政厅将对申请单位服务情况进行公示，公示不

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两部门依据指定机构核实

的全年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实际发放、结算及使用效果情况

进行资金结算和拨付工作。 

 



  第十三条 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政厅每年受理两次服

务补贴券结算申请，具体时间以服务券发放通知为准。 

 

第五章 服务补贴券监管 

 

  第十四条 指定机构负责跟踪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包括：

调查企业满意度、组织抽查，将跟踪检查情况记入服务档案，

作为资质认定及补贴结算的依据，以确保服务质量。 

  第十五条 每家小微企业每年度只能领取一次服务补贴

券，按照申报的先后顺序领取，至当期服务补贴券发完为止；

已经申报但没有领到服务补贴券的企业将进行登记备案，发

放下一期服务补贴券时优先安排。 

  第十六条 小微企业领取服务补贴券后应在有效期内使

用，过期作废；对已申报备案尚未领取服务补贴券的小微企

业按登记备案顺序发放新的服务补贴券。已经领取过服务补

贴券的小微企业无论使用与否当年不得再次领取。 

  第十七条 服务合同签订或者履行过程中，一旦发现服务

合同有恶意串通、弄虚作假的行为，撤销有关服务机构的等

级（称号），取消申报企业服务补贴券申报资格，并作为不良

信用记入服务档案。如已发放服务补贴券的，则该券作废。 

  第十八条 指定机构于每年的 3 月 31 日前将上年度的服



务券发放情况报告省中小企业促进局、省财政厅，并接受有

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8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8日。 

 




